
從房屋稅差別稅率2.0到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與「稅籍異動即時通」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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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廖浩學



報告摘要

(                                 )

◆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法過程

◆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法過程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

◆稅籍異動即時通



零、基本認識

◼房屋稅=房屋評定現值     稅率 

◼房屋稅每年5/1 ~ 5/31繳納

◼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為上年7/1至本年6/30

◼以下報告所稱「本法」係指「房屋稅條例」(中央立法)

◼以下報告所稱「本自治條例」係指「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市價

非曆年制1/1至12/31

(地方政府依本法訂定)



壹、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法過程(1/3)

差別稅率1.0(縣市歸戶)

◼ 自103年起，針對非自住房屋，地方政府已可採「縣市歸戶」差別稅率
惟部分縣市仍未採差別稅率，且縣市歸戶未能反映全國持有房屋狀況

差別稅率2.0(全國歸戶)

◼ 為鼓勵房屋有效利用、合理化房屋稅負，參酌實施1.0情形及外界建議，
推動升級2.0

     

⚫ 總統113.1.3公布，自113.7.1起施行，大幅修正住家用房屋稅級距，如地
方政府114.2.28前未訂差別稅率者，即按公告基準課徵114年期房屋稅

⚫ 臺北市自103.7起，就非自住之其他住家用房屋，2戶以內稅率2.4%、3戶
以上稅率3.6%，已採差別稅率課徵

俗稱囤房稅

俗稱囤房稅2.0



壹、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法過程(2/3)

行政院第3872次
院會通過函請
立法院審議

立法院
三讀

總統
公布

12/199/21

113
1/3 7/1

行政院第3729次
院會通過【健全房
地產市場方案】

109

12/3

決議調高多屋者稅率需
通盤研議，列中長期措
施，適當時機推動

函報行政院
核轉立法院

審議

9/19

114

施行

5/1

開始繳納全國歸戶差
別稅率2.0房屋稅

7/6

行政院第3862次
院會通過【房屋稅
差別稅率2.0方案】

112

近年財政部持續督
促地方政府採行差
別稅率1.0，奠定推
動全國歸戶囤房稅
的基礎

8/18
房屋稅條例修正草案
預告(8/18-9/18)



房屋稅條例子法規名稱 草案預告日 公告日 授權依據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基準與

房屋稅差別稅率之級距、級距數及各級

距稅率基準

113年2月16日
113年

4月1日
本法第5條第6項

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住家用房屋戶數認定及申報擇

定辦法

113年3月7日
113年

4月22日

本法第5條第4項、

第15條第6項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

用認定標準
113年3月29日

113年

4月25日
本法第5條第4項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 113年4月8日
113年

5月6日

本法第9條第1項、

契稅條例第13條

第2項

壹、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法過程(3/3)



項目 修法前 修法後

住
家
用

公益出租人

1.2%
1.2%

自
住

自住(3戶內)

全國單一自住(排除高價房屋) 1.0%

非
自
住

1.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

1.5%-3.6%

1.5%-2.4%
2.繼承取得共有

3.起造人新建房屋在2年內者 2.0%-3.6%

除上述1.2.3.(特定房屋)外 2.0%-4.8%

非
住
家
用

營業用、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 3%-5%

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 1.5%-2.5%

本次未
修正

本次
修正

差別稅率
課徵範圍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1/12)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2/12)

1.全國單一自住稅率

4.低住家房屋現值免稅條件

3.非自住房屋適用差別稅率

2.自住房屋需設立戶籍

5.稽徵程序



✓ 全國且單一自住輕稅

自住稅率

1.2％

自106.7起
實質稅率

調降至1.0％

自109.7起
實質稅率

再調降至0.6％
全國

單一自住

透過稅基折減

臺北市為加強保障市民基本居住權益，自106
年起，率先全國以折減稅基方式，降低全國單
一自住者之房屋稅實質稅率。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全國僅有1戶自住房屋)

影響

基於中央立法地方執行，本市就單一自住稅率並無裁量權，

且依財政部111年7月13日行政指示函，稅基折減不再實施。

但中央認同臺北市照顧單一自住者理念，透過房屋稅條例

修正，增訂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稅率1%。

為降低對市民的衝擊
分年緩步恢復稅基

114年期
稅基折減30%
實質稅率0.7％

115年期
稅基折減20%
實質稅率0.8％

116年期
稅基折減10%
實質稅率0.9％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3/12)

重點1  單一自住稅率法制化

117年期
恢復稅基

法定稅率1％



自住房屋 修法前 修法後

要件

⚫ 無出租、無營業
⚫ 供本人、配偶、直系親屬實際
居住

⚫ 家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全國3戶以內

⚫ 無出租、無營業
⚫ 供本人、配偶、直系親屬實際居住
⚫ 家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國3戶以
內

◆ 另參據土地稅法第9條規定，增訂「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要件

稅率 1.2% 1.2%

自住房屋稅率不變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4/12)

重點2  自住房屋增訂戶籍要件

土地稅法第9條：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
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5/12)

重點3  非自住房屋適用差別稅率

「全數累進」：超過一定戶數，全
部適用較高稅率，非分別適用各級
距稅率。

非自住
住家用房屋

修法前 修法後

歸戶方式 縣市 全國

法定稅率 1.5%~3.6%
(除特定房屋外)

2%~4.8%

累進方式 未明定 全數累進

地方政府
訂定差別稅率

得
(「可」訂定)

應
(「必須」訂定)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6/12)



2 3 4

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房屋
繼承取得共有房屋

修法前 修法後

稅率 1.5%~3.6% 1.5%~2.4%

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房屋可減稅
繼承取得共有房屋可降稅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7/12)



2 3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修法前 修法後

稅率 1.5%~3.6%
2.0%~3.6%

(2年內)

明定起造人銷售期間之稅率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8/12)

按起造人持有年數計算差別稅率，非全國歸戶。



2 3 4

其他非自住
住家用房屋

修法前 修法後

法定稅率 1.5%~3.6% 2%~4.8%

未合理使用房屋(租賃黑數及空屋)提高稅率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9/12)



財政部公告基準並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差別稅率，於114年2月末日前，未訂定差別稅率，
應依公告基準計課114年期房屋稅

 財政部公告訂定「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基準與房屋稅差別稅率
之級距、級距數及各級距稅率基準」，並自113年7月1日生效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10/12)



2 3 4

修法前 修法後

(不限對象 )
(不限戶數 )

✓ 非屬自然人 (例如 :法人 )
不得適用

✓ 自然人以全國  3  戶為限

臺北市自113年期免稅現值調整為10萬9,000元以下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11/12)

住家用房屋現值在10萬元以下者免稅

重點4  低住家房屋現值免稅條件



項目 修法前 修法後
(參照地價稅)

納稅義務基準日 - 每年2月末日

變更房屋
使用情形

30日內

納稅義務人應於開徵40日以前
(即3/22)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稅額減少：如期申報，當期適用；    
逾期申報，次期適用

◼稅額增加：次期適用

貳、房屋稅差別稅率2.0修正重點(12/12)

重點5  稽徵程序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0條：地價稅依本法第40條之規定，每年一次徵收者，以8月31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合於第7條至第17條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應於每年(期)開徵40日前提出申

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起減免。減免原因消滅，自次年(期)恢復徵收。



叁、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法過程(1/1)

◆臺北市政府為配合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之房屋稅條例，修正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草案
預告

市議會一讀市政會議通過

市議會二讀、
三讀 臺北市政府公布

送市議會
審議

113.6.21

113.8.20

113.8.27

113.10.16

113.11.13 113.11.29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率先六都，經議會審議通過公布施行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1/12)

一、單一自住稅率1%法制化、稅基折減入歷史

 二、自住房屋增列應辦竣戶籍登記之要件

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適用差別稅率 
      

1.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房屋可減稅

2.繼承共有房屋可降稅

3.明定起造人銷售期間之稅率

4.租賃黑數及空屋等未合理使用房屋提高稅率

四、以每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按「年」計徵

五、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應於每年3月22日前申報



 臺北市房屋住家用稅率表

項目 1.自住房屋、 公益出租人 2.出租房屋及繼承取得 3.起造人待銷售 4.其他住家

細項

單一自住(1.0%)
(現值低於前1%之房屋)

出租申報達租金標準、
繼承取得分別共有之房
屋(1.5%~2.4%)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持有2年以內
(2%~3.6%)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持有超過2年

除起造人以外適用

公益出租人(1.2%)
戶數 稅率

1年以內 1~2年 2~4年 4~5年 逾5年
戶數 稅率

全國3戶自住(1.2%) 稅率 稅率 稅率 稅率 稅率

級距

⚫ 單一自住要件為本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全國僅持有一戶房
屋，無出租、無營業且辦竣戶
籍登記；房屋現值284.2萬元
以內適用。

4戶以內
5~6戶

7戶以上

1.5%
2.0%
2.4%

2.0% 2.4% 3.6% 4.2% 4.8%

2戶以內
3~4戶
5~6戶

7戶以上

3.2%
3.8%
4.2%
4.8%

本自治條例
第4條第1項
第1款

⚫ 第1目 ⚫ 第2目 ⚫ 第3目 ⚫ 第3目 ⚫ 第4目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2/12)



 全國單一自住稅率入法：財政部採納本府見解並予法制化

註：為保障市民居住權益，本府原採折減課稅現值方式，降低實質負擔稅率，惟履
遭財政部檢討，爰配合本次修法，並減緩稅負衝擊，分4年恢復課稅現值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3/12)

本自治條例第4條；本法第5條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

原稅制 新稅制

折減
房屋課稅現值

稅率 折減房屋課稅現值 稅率

50%

1.2%
(法定稅率)

0.6%
(實質稅率)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以後

30%

20%

10%

0

0.7%(實質稅率)

0.8%(實質稅率)

0.9%(實質稅率)

1.0%(法定稅率)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住
家
用

公益出租人

1.2%
1.2%

自
住

自住(全國3戶內)

全國單一自住(一定金額以下者) 1%

◆本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1目(自住住家用、公益出租人)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4/12)

➢ 增訂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稅率１%：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一戶房屋。

➢ 自住認定標準：依財政部113年4月25日公告之「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使用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

第2條，所有人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人為個人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屬供自住使用：
一、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本自治條例第4條第2項、認定標準第2條)

二、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本自治條例第4條第2項、認定標準
第2條)

三、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三戶以內。(認定標準第2條)

➢ 戶籍設立需審慎：除房屋稅節省稅額外，尚需評估是否影響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
用地重購退稅、身心障礙者用車的使用牌照稅免稅、或是請領各類政府補助的資格。



依財政部公告「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基準」，增訂本市全國單一自住之房屋現值認定方式：
以本市當期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首日 ，且符合全國單一自住要件者，按其自住應稅房屋現值由高至低排序，
取第1%戶(取整數，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房屋 ，低於該房屋現值之最大值為基準 。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需符合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本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本法第5條第1項第1款）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5/12)



 公益出租優惠不變：維持法定稅率1.2%

公益出租房屋

原稅制 新稅制

折減房屋課稅現值 稅率 折減房屋課稅現值 稅率

50%

1.2%
(法定稅率)

0.6%
(實質稅率)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以後

37.5%

25%

12.5%

0

0.75%(實質稅率)

0.9%  (實質稅率)

1.05%(實質稅率)

1.2%  (法定稅率)

註：為鼓勵市民參與公益出租，本府原採折減課稅現值方式，降低實質負擔稅率，惟
履遭財政部檢討，爰配合本次修法，並減緩稅負衝擊，分4年恢復課稅現值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6/12)



出租申報達租金標準、繼承取得共有房屋

原稅制 新稅制

戶數 稅率 戶數 稅率

2戶以內
3戶以上

2.4%
3.6%

4戶以內
5-6戶
7戶以上

1.5%
2.0%
2.4%

 出租申報所得減稅：鼓勵釋出空置房屋，促進房屋有效利用

 繼承非自願共有降稅：繼承負擔合理稅負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7/12)

➢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規定之本市一般租金標準：

財政部113年4月15日台財稅字第11200694880號函准予備查之「112年度房屋及土地之
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臺北市住家用房屋一般租金標準依房屋評定現值之27％計算。



起造人待銷售房屋

原稅制 新稅制

起課房屋稅年數 稅率 起課房屋稅年數 稅率

1.5年以內 2% 1年以內
1-2年
2-4年
4-5年
5年以上

2.0%
2.4%
3.6%
4.2%
4.8%

1.5年以上
2戶以內
3戶以上

2.4%
3.6%

 鼓勵建商釋出餘屋：建立合理銷售期間，透過稅率差距，加速建商出售

                                         速度，增加房屋供給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8/12)



其他非自住房屋

原稅制 新稅制

戶數 稅率 戶數 稅率

2戶以內
3戶以上

2.4%
3.6%

2戶以內
3-4戶
5-6戶
7戶以上

3.2%
3.8%
4.2%
4.8%

 提高多屋持有成本：加重持有多戶且未作有效利用者租稅負擔

出租申報達租金標準房屋

新稅制

戶數 稅率

4戶以內
5-6戶
7戶以上

1.5%
2.0%
2.4%

促進
有效利用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9/12)

鼓勵餘屋釋出，消除租屋黑數
稅率由  3.2% ~ 4.8%  下降至

1.5% ~ 2.4%



其他非自住房屋

新稅制

戶數 稅率

2戶以內

3-4戶

5-6戶

7戶以上

3.2%

3.8%

4.2%

4.8%

自住房屋

新稅制

戶數 稅率

單一自住

3戶自住

1%

1.2%

未設立
戶籍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9/12)

自住房屋如未設立稅籍，稅率將由1%或1.2%上升至3.2%~4.8%



如促進
有效利用

◆ 第4條第1項第1款第5目：以下房屋屬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繼承共有(第2目)，稅率1.5%
屬起造人待銷售及其他住家用(第3目、第4目)，稅率2%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10/12)



如促進
有效利用

◆ 第8條：使用情形變更申報期限及適用情形 (本自治條例第8條，本法第7條第2項)

➢ 情形一：房屋使用情形變更，致稅額減少

113.7.1 113.10.2 114.6.30114.5.1
114.3.22
(遇假日順延至24)

114年期 115年期

114年期
房屋稅開徵

114年期
房屋稅開徵
前40日

使用情形變更

申報使用情形變更 逾期申報使用情形變更

原則：如期申報，當期適用
例外：逾期申報，次期適用

自114年起適用 自115年起適用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11/12)



如促進
有效利用

◆第8條：使用情形變更申報期限及適用情形 (本自治條例第8條，本法第7條第2項)

➢ 情形二：房屋使用情形變更，致稅額增加

113.7.1 113.10.2 114.6.30114.5.1
114.3.22
(遇假日順延至24) 115.6.30115.5.1

115.3.22
(遇假日順延至23)

114年期 115年期

114年期
房屋稅開徵

114年期
房屋稅開徵
前40日

使用情形變更 115年期
房屋稅開徵
前40日

申報使用情形變更

變更次期適用(含逾期申報，未申報)

自115年起適用
變更後稅率

肆、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修正重點(12/12)



房屋稅新制宣導重點說明(1/2) 

房
屋
稅
重
點
速
記

如促進
有效利用

7：                上一年７／１

6：                當    年６／３０

5：房屋稅於每年的５月開徵
4：使用情形變更應於開徵前４０日前申報
3：３／２２前申報；３戶自住房屋要設籍
2：每年２月之末日為納稅基準日
1：單一自住稅率1%，自住房屋要設籍

課稅所屬期間             



如促進
有效利用

自    住
住家用房屋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
（稅率1.0%）

一般自住住家用房屋
 （全國3戶內，稅率1.2%）

皆應辦竣
戶籍登記

如未辦竣
戶籍登記

1.0% →3.2%

1.2% →3.2%~4.8%
至少增加1.67倍以上

非  自  住
住家用房屋

出租符合租金標準
（稅率1.5%~2.4%）

地下租賃、空屋或「未申報出租」

   （稅率3.2%~4.8%）

3/24前申報出租 始得適用1.5%~2.4%

稅率相差1倍以上

未申報

重點一

重點二

房屋稅新制宣導重點說明(2/2)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1/6)

，

⚫ 為預防不動產移轉詐騙案件發生，在辦理不

動產過戶登記前，民眾即可掌握不動產申報

移轉資訊，以維護自身權益

⚫ 可臨櫃或透過網路申請。於網路申請者，以

已註冊之台北通、行動自然人憑證、實體自

然人憑證、健保卡、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

證或手機電信驗證身分。

⚫ 一次申請，終身有效

⚫ 目前無臺北市不動產，也可預先申請

您申報土地增值稅

/契稅案件

○○○○○○○○

○，本處○○分處

已受理，如有疑問

請撥打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2/6)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3/6)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4/6)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5/6)



伍、稅籍異動即時通(6/6)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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